2025年度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补助（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加快解决规模以下生猪养殖粪污污染问题，持续改善和提升流域水环境质量，确保全流域稳定达到Ⅱ类水质考核要求，特制定2025年度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补助（偿）方案如下：
一、任务目标

通过实施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补助（偿）政策，加快拆除整治不符合环保要求且无改造条件的规模以下生猪养殖场，到2026年8月底前，实现全县流域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污染源头得到有效控制。
二、资金安排

补助（偿）资金由县、乡（镇）两级财政按比例分担。对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清栏并拆除的，县级财政分担补助（偿）资金的75%，县级分担资金由县财政局统筹安排，乡（镇）分担资金由乡（镇）自筹解决。
三、补助（偿）内容
（一）补助（偿）对象。《宁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化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的通知》（宁政规〔2023〕2号）规定可养区内无法升级改造或升级改造达不到规定要求的规模以下生猪养殖场。对宁政规〔2023〕2号文件规定禁养区范围内、2017年以来已享受过拆除补助以及2024年后新建的规下生猪养殖场，不得纳入此次补助（偿）范围，应依法依规予以处置。
（二）补助（偿）标准。按照简易、砖木、砖混三种结构栏舍分别给予120元/㎡、260元/㎡、320元/㎡补助（偿）。其中：2017年1月1日前建设且土地使用有审批的，按上述标准全额补助（偿）；2017年1月1日以后新建且土地使用有审批的，按上述标准的80%补助（偿）；其余情形按上述标准的60%补助（偿）。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整治工作核查。各乡（镇）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成立专项工作组，明确责任领导、经办人及完成时限，建立“一场一档”整治台账。实行包场到户、责任到人机制，每周报送整治进度至县农业农村局。县级核查组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会同宁化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林业局组成（见附件3），对完成整治的养殖场开展“四查”工作：一是查栏舍拆除到位情况，二是查粪污清理情况，三是查土地复绿情况，四是查不复养协议签订情况，核查结果需经双方签字确认并存档备查。
（二）规范资金拨付程序。各乡（镇）在完成养殖场整治并经核查组现场核查无误后，可提出补助（偿）资金申请，由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宁化生态环境局共同审核，经县财政局复核无误后，将县级分担资金拨付至各乡（镇）。乡（镇）申请材料应包括财政资金申领表、栏舍拆除协议（含不再复养协议）、拆除验收表等。
（三）严格日常监督管理。一要建立“网格化监管+动态巡查”机制，乡（镇）每月开展全覆盖巡查，重点检查复养反弹、粪污偷排等问题；二要由县级定期组织开展规模以下养殖场整治“回头看”，现场核查拆除、复绿及复耕情况；三要设立举报电话（0598-8713132），对查实的违法复养行为，取消补助（偿）资格并依法追缴已拨付资金。
附件：1.2025年度畜禽养殖污染整治任务安排表

2.宁化县规下生猪养殖场拆除验收表

3.宁化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核查小组

附件1

2025年度畜禽养殖污染整治任务安排表

	序号
	乡（镇）
	总户数
	备注

	1
	城郊镇
	45
	

	2
	湖村镇
	5
	

	3
	泉上镇
	17
	

	4
	曹坊镇
	20
	

	5
	方田乡
	7
	

	6
	济村乡
	14
	

	7
	石壁镇
	14
	

	8
	淮土镇
	21
	

	9
	中沙乡
	14
	

	10
	水茜镇
	29
	

	11
	河龙乡
	5
	

	12
	安远镇
	12
	

	13
	治平畲族乡
	48
	

	合计
	251
	


附件2

宁化县规下生猪养殖场拆除验收表

乡镇（公章）：                      验收时间：

	养殖场名称
	
	存栏数
	

	建筑结构
	
	摸底面积
	

	养殖地点
	
	经纬度
	

	养殖场平面示意图：

	实际面积
	


前中后对比照片

	

	

	

	乡

镇

验

收

组
	验收人姓名
	单位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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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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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摸底面积
	
	实际面积
	

	粪污去向
	
	存栏去向
	

	补助金额
	
	其中：县级资金        元

	
	
	自筹资金        元


附件3

宁化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核查小组

核查组一组

组长：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员：    宁化生态环境局干部

          县农业农村局干部

          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县林业局干部

    县住建局干部

负责安乐镇、曹坊镇、治平畲族乡、中沙乡、水茜镇、河龙乡、安远镇等乡（镇）核查工作。

核查组二组

组长：    宁化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成员：    宁化生态环境局干部

          县农业农村局干部

  县林业局干部

  县住建局干部

  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负责城郊镇、湖村镇、泉上镇、济村乡、方田乡、石壁镇、淮土镇等乡（镇）核查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畜牧站，由  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做好日常协调工作。


